
附件2
审判法庭改建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 审判法庭改建经费                           

项目单位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管部门                                   

评价类型  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     事后评价□√
              (请在对应的□中打√)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2017年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陈梦奎
	联系电话
	2659883

	地     址
	玉林市人民东路409号
	邮编
	5370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7.1.1-2017.12.31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100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10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自治区财政
	
	自治区财政
	

	市县财政
	100
	市县财政
	100

	其它
	
	其它
	　

	实际支出（万元）
	72.25

	二、项目支出明细

	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经济科目）
	
	

	维修（护）费
	100
	72.25

	
	
	

	
	
	

	
	
	

	
	
	

	　
	
	

	支出合计
	100
	72.25

	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请附上年初申报的绩效目标表)

	　
	预  期（或调整后）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请查年度绩效目标表）
	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止审判法庭改建经费100万元支付72.25万元，结余27.75万元。



	四、评价人员（最少3位）

	姓名：温文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务副院长

	姓名：陈梦奎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装备科科长

	姓名：陈艺峰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装备科副科长


自评文字陈述部分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
根据按照自治区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家事审判、少年审判建设的规定，目前我院审判法庭不能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建立起新型的更加完善的法院经费保障机制，为缓解我院审判法庭不能满足审判工作需要的现实情况，确保2017年度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内部审判、执行任务的顺利进行。
2.项目实施情况

审判法庭改建经费资金项目于2016年10月立项，项目下达经费共计100万元，全部为房屋维修维护经费，主要用于在原审判大楼按照科技法庭改建建设标准改建审判法庭4个，含改建工程和法庭设备。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该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3.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该项目100万元全部由市财政下达，全部为房屋维修维护经费。主要是通过财政系统授权支付用于我院审判楼4个审判法庭的装修改建费用，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止审判法庭改建经费100万元支付72.25万元，结余27.75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审判法庭改建经费作为法院审判法庭装修改建专项经费，缓解了我院审判法庭不能满足审判工作需要的现实情况，确保2017年度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内部审判、执行任务的顺利进行。二、项目自评情况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我院在2016年12月底开始准备2017年财政支出绩效考核方案，从实际出发，进行项目开展的可行性分析，落实资金使用安排。

2.组织实施。

以温文副院长领导的绩效评价小组，认真对2017年审判法庭改建经费资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相关项目逐条逐点开展自评工作。

3.分析评价。

我院2017年审判法庭改建经费，能够按年初的计划实施改建审判法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三、绩效分析及评价结论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主要是指财政资金）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资金到位率为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审判法庭改建经费资金100万元，全年支出72.25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资金的使用上，严格按审判法庭改建经费的使用范围，没有存在挪用或超标准开支的情况。在财务管理上，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资金分配支出，会计核算规范。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组织机构健全，分工明确。同时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相关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相关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项目产出成本严格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项目成本已经按照最低成本进行支出。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截止2017年12月底，审判法庭改建经费支出进度完成全年的95.74%。

（2）项目完成质量。

项目得到了高质量的完成。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可按计划100%完成任务。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2017年我院案件审理指标，全年收案4557件，结案4200件，结案率92.17%，全市两级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92%，调解率55.8%，撤诉率18.78%，实际执行率85.9%，大大高于自治区高院划定的绩效评价指标，惩罚了犯罪、平息了纠纷、保障了人权，为我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四）评价结果和评价结论

95分。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一是领导的高度重视，二是年初计划全面细致，三是认真执行落实，四是各兄弟部门的积极配合。
存在问题：支出进度相对较慢。
改进措施: 严格执行支出进度要求，加快支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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